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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海外社工實習生辦法

2012 年 2 月 22 日總管會議通過

一、目的：為促進國際間社會工作專業交流與學習，本會開放接待海外社工系學生至本會實

習，提供在校學生瞭解本會服務對象群（包括性侵害、性交易、高危險群青少年、

家庭暴力等）之社會工作實務工作，以期理論與實務相印證，並培養該領域之實

務人才。

二、資格：

1) 台灣以外之大學院校社會工作相關系所在校學生，經由學校推薦者實習者。

2) 學習動機強，認同本會宗旨並對本會服務方案有興趣者；特別是對婦女、兒童

及青少年服務有興趣者尤佳。

三、實習時數：

約 6-8 月共計 12 週，每週 5天，總實習時數不少於 400 小時。

四、實習費用：依各校規定辦理。

五、申請流程：

六、實習內容：依學生之程度及學程所需酌情安排下列項目：

1.認識機構：包括基金會歷史沿革、宗旨、組織與功能、服務精神與規範、服務項目、

生態環境、未來工作發展等。

2.家暴服務、性侵害服務、青少女懷孕服務、安置服務等之服務系統觀察與見習。

詢問本會實習合作機會

二月底前確定實習合作

提出書面實習生實習計畫

線上會談

開始實習

以勵馨基金會總會.人資為統一聯繫窗口

由勵馨與學校協調實習單位與實習生人數

請以 e-mail 方式提出申請資料包含：履歷、自傳、修

課記錄、實習計畫書、學校實習辦法與評估資料。

由勵馨實習督導與實習申請者進行之



3.相關社會福利資源的介紹與運用。

4.服務方案個案或團體工作之觀察與見習。

5.教育宣導工作之觀察與見習。

6.個別督導與團體督導。

7.研讀專業參考書籍、宣導資料並討論。

8.讀書報告討論會、個案研討會、實習總評估座談會。

9.其他特別約定之事項，參考各校擬訂之實習規定。

七、督導與專業訓練：

1、督導之安排與資格：

（1）由實習單位主管指派社會工作碩士學歷或學士學歷且 5年社會工作經驗者擔任

實習生督導。

（2）其他工作人員亦可在實習生督導的同意下，帶領實習生見習相關實習事宜。

2、實習生督導職責：

（1）實習前應研討相關督導之理論、原理、原則等有關文獻，加強督導教學能力。

（2）協助實習生了解機構及專業的目標、精神、傳達與執行本會有關之規定，負責

實習生之行政管理。

（3）協助實習生訂定及修訂實習計畫（含本會規劃之共同實習項目及督導與實習生

自訂之實習計畫）。

（4）每週安排 3小時督導，其中 2小時個督。

（5）指導、示範、說明、解答實習生所碰到之各類疑難問題。

（6）指導實習生完成各項報告、閱讀、記錄，加強實習生之專業能力。

（7）核閱實習紀錄、報告及實習總報告。

（8）反應實習生實習需求，增進其實習效能。

（9）負責實習生之考核評估，必要時得撰寫評估報告。

（10）參與學校舉行之協調討論會，並主動與學校督導聯絡，加強雙方對實習生的

瞭解，適時解決實習生在實習過程中所發生的困難。

八、實習學生須知：

1. 應遵守社會工作、輔導工作之倫理守則。

2. 應遵守基金會之各項規定：

（1）應遵守基金會之作息時間規定，不得遲到早退或無故缺席。

（2）實習出勤時間：依總會及各工作站之規定辦理。

（3）若無故缺席二次以上，除成績不予計算外，並通知校方。

（4）請事假應先徵得督導同意；請假總時數不得超過實習總時數十分之一。

（5）服裝儀容應整潔樸素。

（6）應注意辦公室之整潔、秩序及安寧。

（7）應有自動自發之精神，善用觀察力，主動積極學習。

（8）辦公室之書籍及資料，應依照借書規則借閱，而其他公物，除非事先徵得督導之



同意，不得隨意攜出辦公室。所有借用之物品均應於實習結束時歸還。

（9）所有指定之閱讀報告、觀察報告、個案記錄等，需在指定時間內完成。

（10）若有處理個案事宜，需在督導的指導下進行；若有疑問即刻與督導討論，不得

擅自做決定。

（11）完成個案記錄、工作日週誌等記錄時，應簽上姓名，並經督導批閱簽名。

（12）個案記錄不得以任何理由攜出辦公室，且不得影印私人保存。

（13）不論在實習中或實習結束後，對於實習中所服務之個案資料，應負保密之責。

（14）應於實習結束前繳交實習評估報告，包括對實習過程、機構、督導之心得。

（15）若未能遵守以上之規定，本會得與校方聯絡，視情況決定是否終止該學生之實

習，且不給予實習成績。

3. 實習生於本會實習期間，請自行加保意外險。

九、實習評核：

1、 方式：以繳交各項記錄、報告以及參與活動之情形等表現為考核參考。

2、 考核項目：

1) 配合學校提供之評估報告，依照實習生學習態度、專業知識與技術之運用、行

政配合度、時間管理等面向進行評估

十、機構與學校之協調聯繫：

學校實習老師與督導應透過定期之聯繫會議，指導學生之實習，以加強理論與實務之印

證。

十一、實習生行前會談：

1、目的：為達到實習之預期效果，在正式實習前透過視迅或電話進行會談，讓學生與機

構雙方直接溝通，相互了瞭解彼此的期待。

2、會談內容：

1）瞭解學生實習動機與實習期待，及對本會之瞭解程度。

2）瞭解學生過去之社工學習或實習經驗。

3）簡介機構及實習單位的服務性質、工作員之角色與職責。

4）回答學生有關實習之相關問題。

十二、本辦法經本會總管會議討論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